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19號

上  訴  人  王庭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俊力 

訴訟代理人  周慷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償還犯罪被害補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

3年3月28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2年度北簡字第5371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

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應予保密；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

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

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又裁判及其他必須公示之

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確有記載之

必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式行之；法

院依前項規定使用代號者，並應作成該代號與被害人姓名對

照表附卷，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第1

項、第2項亦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侵權行為之

事實，涉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所列之性侵害犯

罪，爰依前開規定，將被害人即代號AW000-A109119號之女

性（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身分資訊以代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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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並將其詳細身分識別資訊附卷，合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

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上訴時之法

定代理人為鄭銘謙，嗣於民國113年7月9日變更為王俊力並

經其聲明承受訴訟，有113年7月1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

被上訴人歷任首長名冊（見本院卷第63至66頁）可考，核與

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A女於108年12月起交往為情侶關

係，於109年4月4日相約用餐並飲酒，於翌日即109年4月5日

凌晨3時32分許一同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多郎明

哥旅館（下稱系爭旅館）住宿。詎上訴人竟趁A女在系爭旅

館房間（下稱系爭房間）內浴室沐浴之際，在A女飲酒所使

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Flunitrazepa

m，俗稱FM2，下稱FM2），致A女於沐浴完畢後，飲用摻有FM

2之酒水，隨即陷於意識不清之狀態，上訴人遂違反A女之意

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又上訴人

上揭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

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1602號起訴書認上訴人涉犯刑法第222

條第1項第4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嫌提起公訴，性侵害犯罪行

為被害人之A女則依修正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下稱犯保

法）之規定申請補償，經被上訴人之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

員會（下稱犯保審議會）以111年度補審字第32號決定書

（下稱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新臺幣（下同）20萬6,390

元，並於111年10月21日補償完畢，爰依修正前犯保法第12

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萬6,390元，及

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

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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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A女之尿液檢驗報告雖有驗出FM2，但A女於隨

同上訴人進入系爭旅館前，亦有先至多間酒吧飲酒，A女體

內有FM2亦可能係於酒吧飲酒時所食用。又A女於109年4月5

日下午2時19分清醒後，與上訴人有長達34分之對話，應答

流暢，可見當時A女並無因服用藥物而神智不清之情形，A女

應係於此後始再服用FM2，而上訴人早於同日早上11時16分

許離開系爭旅館，則上訴人應無可能使A女食用FM2，況A女

遲至同日晚上11時30分許始採集尿液檢驗，A女顯有可能係

於上訴人離開系爭旅館後始服用FM2。再者，A女稱於系爭旅

館內所使用之杯子為黑色，然警方於現場勘查後，並未發現

黑色杯子，且A女亦稱上訴人有飲用黑色杯子中之酒水，然

上訴人並未因此出現意識不清之情形，顯見A女對上訴人之

指述多有矛盾，其所述顯不可信。又上訴人與A女實係合意

性交，因上訴人與A女自108年12月交往後，即已發生數次性

行為，且A女以往與上訴人一同住宿時均會有性行為，顯見A

女主觀上有與上訴人為性行為之合意，上訴人自無在A女所

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陷於意識不清，並強制性

交之動機。況倘上訴人確有對A女為前開強制性交行為，A女

豈可能仍於109年4月5日晚上8時48分許要求與上訴人結婚，

顯不符常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

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經查，上訴人與A女自108年12月間起為情侶關係，2人於109

年4月4日晚上相約用餐，並至酒吧共同飲酒後，於109年4月

5日凌晨3時32分許一同至系爭旅館，住宿在系爭房間內；上

訴人於住宿系爭房間時，有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

性交之行為；上訴人後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許先行離開系爭

旅館；A女後依修正前犯保法之規定申請補償，經被上訴人

之犯保審議會以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20萬6,390元，並於

111年10月21日補償完畢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A女於

本院109年度侵訴字第56號刑事案件（下稱另案）偵查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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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時之證述、另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4月22日

刑生字第1090034295號、109年5月12日刑生字第1090045163

號鑑定書、上訴人與A女於案發後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内

容、刑案現場測繪圖、勘察照片、A女與「SW」、上訴人等

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系爭旅館帳單明細表、旅館陳設照

片、系爭決定書、財政部國庫署匯款資料【見臺北地檢署10

9年度他字第4308號卷（下稱他卷）第7頁；臺北地檢署109

年度偵字第11602號卷（下稱偵卷）第55至62頁、第107至11

5頁、第165至168頁、第189至209頁、第329至333頁、第337

至355頁、第387至441頁；另案卷二第45至67頁、第131至14

7頁、第171至181頁、第191至199頁；司促字卷第16至22

頁】可證，堪信為真實。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許至

系爭旅館住宿，上訴人竟趁A女在系爭房間內浴室沐浴之

際，在A女飲酒所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於飲用

後隨即陷於意識不清之狀態，上訴人遂違反A女之意願，以

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A女為性侵害犯罪

行為被害人等節，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

查：　

　㈠按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

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前項求償權，

由支付補償金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行使，修正前犯保

法（修正時法律名稱一併修正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

12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依本法112年1月7日

修正之第5章條文施行前規定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之案件，

於修正施行後，仍應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進行求償，犯罪被

害人權益保障法第101條亦有明文。查本件被害人A女係依修

正前犯保法之規定申請補償，經被上訴人之犯保審議會以系

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20萬6,390元，並於111年10月21日補

償完畢，則依前開規定，被上訴人仍應依修正施行前之犯保

法規定為求償，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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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認

定當事人所爭執之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

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

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

不可。尤以性侵害事件，通常僅加害人及被害人雙方在場，

具有私密性，被害人提出直接證據以為證明，殊屬不易，自

應審酌其他客觀間接證據補強之。

　㈢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至

系爭旅館住宿，上訴人竟趁A女在系爭房間內浴室沐浴之

際，在深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其後飲用摻有FM2之酒

水，陷於意識不清之狀態，上訴人遂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

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等語。經查：

　　⒈證人A女於另案審理中證稱：我在109年4月5日凌晨到系爭

旅館前，喝了一個威士忌杯的調酒、一杯半的龍舌蘭，沒

有喝很多，系爭旅館是上訴人事先訂好的，我們沒有約好

要在系爭旅館發生性行為，但如果有喝醉，上訴人就會訂

飯店過夜，如果有過夜通常就會發生性行為，我們發生性

行為的時候，我只接受性交，我不接受口交，我與上訴人

曾經有因為口交的事情吵架要分手。4月5日凌晨我與上訴

人是先在超商買易開罐調酒，之後大約凌晨3時多到系爭

旅館，我在上訴人洗澡時，有先打開水蜜桃口味的易開罐

啤酒喝，上訴人洗完澡後就換我去洗澡，我去洗澡時水蜜

桃口味的啤酒沒有喝完，只喝幾口。我洗完澡出來就看到

房間內的2個杯子有倒好酒，另一罐原本未開啟的易開罐

調酒，也被打開了，那罐酒是葡萄口味。當時上訴人自己

手上拿著1個杯子在喝，上訴人在我洗完澡後就直接把黑

色杯子遞給我喝，上訴人遞給我的杯子裡的酒味道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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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白濁濁的，我有跟上訴人說喝起來很苦，我跟上訴人交

換喝彼此的酒，上訴人杯子裡的酒是透明的，喝起來也是

正常的葡萄啤酒味道，上訴人有把我的杯子拿過去，但好

像做做樣子，好像有喝好像沒喝，上訴人說不苦，哪有

苦，叫我繼續喝，還用手抵住杯底督促我喝下一大口，在

上訴人催促我喝酒時我才看到杯底有白色粉末的沉澱物，

而且很多，看到白色粉末後我就沒有再喝，喝完後我就覺

得很想睡，將酒放在一邊沒有再喝。我平時因為工作的關

係，大約是晚上12時睡，早上6時起床，約6小時睡眠時

間，休假時沒設鬧鐘大約睡到早上10時許醒來，如果有喝

酒我會睡得非常短，約3小時就會醒。4月5日凌晨3時多到

系爭旅館洗澡後，大約是凌晨4時許睡著，隔天沒有要上

班所以沒設鬧鐘，我一直睡到4月5日下午2時醒來一下，

但一直醒不過來，就繼續睡，晚上6時才真正醒來，我平

常不會睡到晚上6時才起來，昏睡不醒且覺得很累，加上

我睡著前喝酒時有看到杯底的白色粉末沉澱物，我就覺得

自己被下藥。中間下午2時醒來時，我因為覺得自己被下

藥，所以我有打電話給上訴人，但上訴人沒接到電話，後

來等上訴人開完會後與我通電話，花了8分鐘的時間，我

有問上訴人為何對我下藥，但電話內容不記得了。我在晚

上6時左右真正醒來後，在晚上6時48分有傳訊息給上訴

人，質問他到底給我喝什麼，不說的話就去醫院檢驗，之

後我到系爭旅館櫃台說我要退房，並且問「有沒有人進出

我房間，可以幫我報警嗎？」櫃台的人說報警要自己報，

我就在晚上7時8分就打電話報警，在系爭旅館大廳等警察

到，警察晚上7時30分到系爭旅館，晚上8時我就在警局等

待警察帶我去驗傷，晚上8時12分我在警局有與上訴人通

話，上訴人在電話內有承認對我下藥，說因為下藥我才會

幫他口交，並且在我質問他「有誠意就結婚，不然你就是

在玩我」後，承諾要與我結婚，但我還是不能接受，所以

隔日決定要提告。我在報警的時候心裡很混亂，因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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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我的男友，我怕我提告會影響上訴人的前途，我內心

很掙扎，但因為不能接受上訴人對我下藥，所以還是決定

提告。在我提告後，上訴人一直向我道歉，並自己主動提

出金額要和解，金額從100萬元一直提高到800萬元，這都

是上訴人自己提的金額，我有質疑上訴人如何賠償，我覺

得上訴人是唬弄我，我的回應就是要走司法程序。我本就

不願意口交，只願意性交，如果我知道自己被下藥，連就

性交都不願意與上訴人發生等語（見另案卷二第131至146

頁、第192至199頁）。

　　⒉又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許與上訴人入住系爭房間，

同日晚上6時58分許退房後報警，同日晚上7時30分許警察

到場，又於同日晚上10時許驗傷、採尿後，於同日晚上11

時許至翌日即109年4日6日凌晨1時許至警局製作筆錄，並

於109年4月6日凌晨1時40分許離開警局等節，有證人A女

前揭證述、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偵辦妨害性自主案

偵查報告所附之系爭旅館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性侵害事

件驗傷診斷書、證人A女第一次警詢筆錄詢問時間、指認

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受理各

類案件紀錄表等件（見他卷第11頁、見偵卷第47頁、第83

頁、第95頁）可考。而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10時許所採

取之尿液，經檢驗後，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成分

（flunitrazepam，即FM2）之代謝物（7-aminoflunitraz

epam）等情，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檢

驗報告（見偵卷第97至98頁）可稽，並參酌臺北榮民總醫

院110年1月4日北總内字第1090006417號函所附之相關問

題回覆載明：「依據Forsman等人之研究結果（詳見表1、

2），除flunitrazepam外，無其他藥物或食品於服用後會

代謝成7-aminoflunitrazepam。」等語（見另案卷一第11

7頁），足認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10時許採尿檢驗前，

確有食用FM2之情。

　　⒊次查，「氟硝西泮(FM2)屬中樞神經抑制劑，為強力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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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能迅速誘導睡眠」、「FM2是一種強力的安眠藥，因

其作用在中樞神經，藥理上屬於影響精神藥品，其誘導睡

眠迅速，醫療上常使用在失眠症，使病人能達到深度鎮靜

及睡眠狀態。」等情，分別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1月

2日北市醫毒危字第1123081137號函（見另案卷二第115

頁）、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網頁文章-FM2強姦丸知多少

（見另案卷二第88頁）所載明，堪認食用FM2後，通常會

使人迅速進入睡眠狀態。觀諸上訴人、A女於109年4月5日

凌晨3時32分共同進入系爭旅館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見他

卷第9至10頁），A女係跟隨在上訴人身後自行走入系爭旅

館，並未經上訴人攙扶，又見A女有與上訴人交談之動

作，精神狀態正常，堪認A女於進入系爭旅館前，應尚未

食用FM2。又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6時58分許至系爭旅館

櫃台退房並報警後，警察於同日晚上7時30分許即到場並

將A女帶離，進行驗傷、製作筆錄等手續，亦如前述，則

參諸前開食用FM2後通常會使人迅速進入睡眠狀態乙節，

可知A女應無可能係於此期間食用FM2，則A女食用FM2之時

間，當係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許入住系爭房間後至同日

晚上6時58分許退房前之某時。又衡情一般旅館均設有門

禁，非於旅館住宿之人通常無法進入客房內，而依證人A

女前開證述、系爭旅館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A女於上開

可能食用FM2之期間均待於設有門禁之系爭房間內，則A女

所食用之FM2，僅有可能係其自行施用，或於與上訴人共

同住宿在系爭房間期間，遭上訴人下藥而食用。

　　⒋復細觀上訴人與A女之微信對話紀錄所示，A女於109年4月

5日晚上6時許質問上訴人「你昨天給我喝的到底是什

麼？」、「不說的話 我就去醫院檢驗」等語後，上訴人

亟欲聯繫A女，不斷撥打語音通話及傳送訊息請求A女與其

見面、溝通（見偵卷第391至397頁），至109年4月6日上

午7時許，上訴人先向A女稱：「我們談金額補償和解好

嗎，這關係到一個人的人生，我求求妳」等語，A女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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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驗傷後會走司法程序，後續會怎樣我不知道。但你要

付多少金額補償和解？」等語，上訴人則繼續請求A女與

其當面談、不要走司法程序，並提出100萬元之賠償金

額，嗣後又自行提高至250萬元，並不斷撥打語音通話、

發送文字訊息請求A女與其溝通、向A女求情，期間A女並

無任何回應（見偵卷第397至409頁），直至109年4月7日

上午7時許至8時許，A女向上訴人稱：「這是你第二次對

我下藥。你沒想過這兩次下藥對我造成什麼傷害嗎？」、

「你都看著我昏睡這麼久 也知道我醒後有多難受。你就

沒有為我想過嗎？還敢下第二次藥」等語，上訴人回稱：

「對不起」等語，A女又稱「你對我做了這麼多傷害。這

兩次下藥 你覺得要付多少金額補償和解？」等語，上訴

人回稱：「250萬」、「我真的很抱歉」、「很誠心的道

歉」等語，嗣後A女繼續提及「下藥兩次」、「兩次下藥

性侵」等語，上訴人仍不斷向A女道歉並請求原諒，又自

行將和解金額提告至350萬元（見偵卷第409至413頁），

經A女質疑上訴人如何給付，上訴人即向A女稱要找律師簽

約，並提出分期給付之方法（見偵卷第413頁），直至A女

於同日上午8時45分許，向上訴人表示「你對我下藥做的

這兩次傷害 我還是沒辦法原諒」等語，上訴人回稱「對

不起」、「我真的很抱歉」等語，並持續向A女道歉，至

同日上午8時52分許，A女稱：「我沒辦法原諒你 給法官

判決」等語後，上訴人仍繼續向A女求情，請求A女給其機

會，並提出要一次給付賠償金350萬元的和解方案（見偵

卷第413至417頁），後A女繼續質疑上訴人為何要對其下

藥性侵2次，上訴人雖否認第一次（即108年12月7日）有

下藥之情事，惟仍請求A女可以原諒其、給其機會補償、

再給其一次機會（見偵卷第419頁至421頁），同日9時29

分，A女向上訴人表示「我無法原諒你。這些你在法庭上

回答。請你不要再傳了」等語，上訴人仍繼續請求A女與

其和解，給其機會，再與其溝通一次，並將賠償金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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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00萬元、800萬元（見偵卷第421至427頁），至同日上

午11時許，A女向上訴人表示要在法庭上講，給法官判

決，如果要和解也要在法庭上和解，請上訴人不要繼續傳

送訊息等語後，即未再回覆上訴人，而上訴人則仍持續向

A女表示要賠償、要向A女賠罪、請A女給其機會不要走司

法，直到109年4月8日上午9時9分許（見偵卷第427至433

頁）。由上以觀，倘上訴人並未對A女為任何不法行為，

當無可能於A女質問是否有下藥並告知要至醫院檢驗後，

不斷向A女道歉、請求A女原諒，表現出懊悔及驚慌之情緒

反應，甚且一再自行提高賠償金額，只欲A女不要進行司

法程序。況於A女以上訴人有2次下藥性侵之情形質問上訴

人時，上訴人亦僅否認第1次即108年12月7日有下藥之

情，卻就本件未明確否認，益徵A女前揭證述，並非無

稽。復參以A女已明確證稱倘知悉遭下藥，即不願與上訴

人發生性交或口交等語，堪認A女確無意願於遭下藥後仍

與上訴人性交。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在A女飲用之酒水

中，摻入第三級毒品FM2，致A女陷入失去意識之狀態，上

訴人以此違反A女之意願而對A女為性交行為等情，應堪認

定。

　　⒌上訴人雖辯稱：A女實係於109年4月5日下午2時19分即清

醒，並與上訴人有長達34分之對話，應答流暢，可見於當

時A女並無因服用藥物而神智不清之情形，A女應係於此後

始再服用FM2，而此期間上訴人未於系爭旅館之房間內，

無可能使A女食用FM2等語。然觀諸上訴人與A女間微信對

話紀錄（見偵卷第55至57頁），上訴人於109年4月5日上

午11時16分稱：「Honey妳睡太熟，我不想吵你」、「我

先去上班」等語，A女於同日下午2時19分撥打2通語音通

話給上訴人，分別為對方無回應、A女取消，上訴人於同

日下午2時28分稱：「我在開會」、「我續住了」、「Hon

ey不用退房」等語，A女回稱：「我要跟你講電話」等

語，上訴人稱：「好等我」等語，A女回稱：「甚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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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完會」等語，上訴人稱：「我出去跟妳說」、「等

等」、「10分鐘」等語，A女回稱：「嗯10分鐘」等語，

上訴人於同日下午2時42分撥打語音通話給A女，通話時間

8分18秒，上訴人於同日下午2時51分稱：「Honey在睡一

下，我早點回去」等語，A女回稱：「嗯」，A女於同日晚

上6時42分撥打3通語音通話給上訴人，分別為對方無回

應、對方無回應、A女取消，A女於同日晚上6時48分稱：

「你昨天給我喝的到底是什麼？」等語。由上可知，A女

於109年4月5日下午2時19分醒來後，並無上訴人所稱長達

34分之對話，僅有短暫傳送簡短訊息、通話約8分鐘之情

形，且於約8分鐘之通話後，上訴人要A女「再睡一下」，

倘A女確如上訴人所辯係於同日下午2時19分即清醒，並於

清醒後服用FM2，則上訴人何須於同日下午2時51分向A女

稱「再睡一下」？是上訴人所辯實難採認。

　　⒍上訴人固辯稱：A女稱所使用之杯子為黑色杯子，然警方

於現場勘查後並未發現黑色杯子，且A女稱上訴人有飲用

黑色杯子中之酒水，然上訴人並未因此出現意識不清之情

形，顯見A女對上訴人之指述多有矛盾，其陳述顯不可信

等語。然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至現場勘查雖未

在現場查扣黑色杯子，惟經詢問系爭旅館之主管後，確認

系爭旅館內之房間均會統一配有白色及黑色杯子（見偵卷

第115頁）；併參以前開系爭旅館主管所指之黑子杯子，

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至現場履勘後，確認系爭旅館內所配

有之杯子，實則為白色及深藍色，而深藍色杯子於系爭房

間內之昏暗燈光下會呈現黑色等情，有臺北地檢署113年2

月5日北檢銘虞113蒞1319字第1139012403號函暨所附訊問

筆錄、錄影、錄音、照片（見另案卷二第161至181頁）可

考，足認A女前開證稱於系爭房間內所使用之杯子為黑色

杯子乙節，並無上訴人所指之矛盾情形。再者，A女亦證

稱：我跟上訴人交換喝彼此的酒，上訴人有把我的杯子拿

過去，但好像做做樣子，好像有喝好像沒喝，上訴人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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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哪有苦，叫我繼續喝等語，則上訴人究係確有喝黑色

杯子中之酒水，抑或僅為催促A女飲用酒水而假裝有喝，

尚屬有疑，難逕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⒎上訴人復辯稱：A女以往與上訴人一同住宿時均會發生性

行為，顯見A女主觀上有與上訴人發生性行為之合意，上

訴人自無在A女所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陷於

意識不清，並強制性交之動機，且A女仍於109年4月5日晚

上8時48分許仍要求予上訴人結婚，顯見上訴人並無對A女

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然上訴人與A女固於過往出遊並過

夜時會有性行為，但並不能據此逕認上訴人與A女間所有

於一同住宿後所為之性行為均經A女同意，而上訴人既與A

女為情侶關係，為何仍在A女飲用之酒水中摻入第三級毒

品FM2使A女陷入失去意識之狀態而與之性交，其原因多

端，實無從僅以上訴人與A女為情侶關係且曾有性交行

為，即遽認上訴人無可能違反A女意願而為強制性交。又A

女係於告知上訴人要驗傷後，經上訴人一再懇求通話、見

面溝通，始於109年4月5日晚上8時48分許向上訴人稱：

「有誠意就結婚。不然你就是在玩我」等語（見偵卷第57

至59頁），且A女與上訴人於本件行為發生前與一般熱戀

之情侶無異，此觀上訴人與A女間微信對話紀錄（見偵卷

第387至389頁）即明，則A女基於過往之情侶情誼，於上

訴人多番懇求之情形下，向上訴人表明希望結婚，亦非顯

然悖於常情，是上訴人執此辯稱其並未違反A女意願而為

性交行為，實難採信。

　㈣又上訴人前揭所為，業經另案刑事判決認定上訴人犯刑法第

222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6條第3項之以欺瞞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三級毒品罪，從一

重論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9年等情，有另案刑

事判決書（見本院卷第37至53頁）可考，核與本院前開認定

無違。是以，上訴人確有於前揭時、地在A女飲用之酒水

中，摻入第三級毒品FM2，致A女陷入失去意識之狀態後，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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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而

被上訴人依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A女之申請，經被上訴人

之犯保審議會以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20萬6,390元（包含

醫療費用6,39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並已於111年10月

21日補償完畢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2頁），

則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依修正前犯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

項規定，在補償金之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即上訴人求償，即

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修正前犯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

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萬6,39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

達翌日即112年3月13日（見司促卷第32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准許被上

訴人前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當，上訴意旨

所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

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梁夢迪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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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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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19號
上  訴  人  王庭宏  




被  上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法定代理人  王俊力  
訴訟代理人  周慷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償還犯罪被害補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3月28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2年度北簡字第537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又裁判及其他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確有記載之必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式行之；法院依前項規定使用代號者，並應作成該代號與被害人姓名對照表附卷，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侵權行為之事實，涉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所列之性侵害犯罪，爰依前開規定，將被害人即代號AW000-A109119號之女性（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身分資訊以代號表示，並將其詳細身分識別資訊附卷，合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上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鄭銘謙，嗣於民國113年7月9日變更為王俊力並經其聲明承受訴訟，有113年7月1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被上訴人歷任首長名冊（見本院卷第63至66頁）可考，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A女於108年12月起交往為情侶關係，於109年4月4日相約用餐並飲酒，於翌日即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許一同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多郎明哥旅館（下稱系爭旅館）住宿。詎上訴人竟趁A女在系爭旅館房間（下稱系爭房間）內浴室沐浴之際，在A女飲酒所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Flunitrazepam，俗稱FM2，下稱FM2），致A女於沐浴完畢後，飲用摻有FM2之酒水，隨即陷於意識不清之狀態，上訴人遂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又上訴人上揭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1602號起訴書認上訴人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嫌提起公訴，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之A女則依修正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下稱犯保法）之規定申請補償，經被上訴人之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下稱犯保審議會）以111年度補審字第32號決定書（下稱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新臺幣（下同）20萬6,390元，並於111年10月21日補償完畢，爰依修正前犯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萬6,39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A女之尿液檢驗報告雖有驗出FM2，但A女於隨同上訴人進入系爭旅館前，亦有先至多間酒吧飲酒，A女體內有FM2亦可能係於酒吧飲酒時所食用。又A女於109年4月5日下午2時19分清醒後，與上訴人有長達34分之對話，應答流暢，可見當時A女並無因服用藥物而神智不清之情形，A女應係於此後始再服用FM2，而上訴人早於同日早上11時16分許離開系爭旅館，則上訴人應無可能使A女食用FM2，況A女遲至同日晚上11時30分許始採集尿液檢驗，A女顯有可能係於上訴人離開系爭旅館後始服用FM2。再者，A女稱於系爭旅館內所使用之杯子為黑色，然警方於現場勘查後，並未發現黑色杯子，且A女亦稱上訴人有飲用黑色杯子中之酒水，然上訴人並未因此出現意識不清之情形，顯見A女對上訴人之指述多有矛盾，其所述顯不可信。又上訴人與A女實係合意性交，因上訴人與A女自108年12月交往後，即已發生數次性行為，且A女以往與上訴人一同住宿時均會有性行為，顯見A女主觀上有與上訴人為性行為之合意，上訴人自無在A女所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陷於意識不清，並強制性交之動機。況倘上訴人確有對A女為前開強制性交行為，A女豈可能仍於109年4月5日晚上8時48分許要求與上訴人結婚，顯不符常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經查，上訴人與A女自108年12月間起為情侶關係，2人於109年4月4日晚上相約用餐，並至酒吧共同飲酒後，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許一同至系爭旅館，住宿在系爭房間內；上訴人於住宿系爭房間時，有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上訴人後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許先行離開系爭旅館；A女後依修正前犯保法之規定申請補償，經被上訴人之犯保審議會以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20萬6,390元，並於111年10月21日補償完畢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A女於本院109年度侵訴字第56號刑事案件（下稱另案）偵查中及審理時之證述、另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4月22日刑生字第1090034295號、109年5月12日刑生字第1090045163號鑑定書、上訴人與A女於案發後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内容、刑案現場測繪圖、勘察照片、A女與「SW」、上訴人等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系爭旅館帳單明細表、旅館陳設照片、系爭決定書、財政部國庫署匯款資料【見臺北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4308號卷（下稱他卷）第7頁；臺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11602號卷（下稱偵卷）第55至62頁、第107至115頁、第165至168頁、第189至209頁、第329至333頁、第337至355頁、第387至441頁；另案卷二第45至67頁、第131至147頁、第171至181頁、第191至199頁；司促字卷第16至22頁】可證，堪信為真實。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許至系爭旅館住宿，上訴人竟趁A女在系爭房間內浴室沐浴之際，在A女飲酒所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於飲用後隨即陷於意識不清之狀態，上訴人遂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A女為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等節，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前項求償權，由支付補償金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行使，修正前犯保法（修正時法律名稱一併修正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依本法112年1月7日修正之第5章條文施行前規定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之案件，於修正施行後，仍應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進行求償，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101條亦有明文。查本件被害人A女係依修正前犯保法之規定申請補償，經被上訴人之犯保審議會以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20萬6,390元，並於111年10月21日補償完畢，則依前開規定，被上訴人仍應依修正施行前之犯保法規定為求償，合先敘明。
　㈡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認定當事人所爭執之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尤以性侵害事件，通常僅加害人及被害人雙方在場，具有私密性，被害人提出直接證據以為證明，殊屬不易，自應審酌其他客觀間接證據補強之。
　㈢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至系爭旅館住宿，上訴人竟趁A女在系爭房間內浴室沐浴之際，在深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其後飲用摻有FM2之酒水，陷於意識不清之狀態，上訴人遂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等語。經查：
　　⒈證人A女於另案審理中證稱：我在109年4月5日凌晨到系爭旅館前，喝了一個威士忌杯的調酒、一杯半的龍舌蘭，沒有喝很多，系爭旅館是上訴人事先訂好的，我們沒有約好要在系爭旅館發生性行為，但如果有喝醉，上訴人就會訂飯店過夜，如果有過夜通常就會發生性行為，我們發生性行為的時候，我只接受性交，我不接受口交，我與上訴人曾經有因為口交的事情吵架要分手。4月5日凌晨我與上訴人是先在超商買易開罐調酒，之後大約凌晨3時多到系爭旅館，我在上訴人洗澡時，有先打開水蜜桃口味的易開罐啤酒喝，上訴人洗完澡後就換我去洗澡，我去洗澡時水蜜桃口味的啤酒沒有喝完，只喝幾口。我洗完澡出來就看到房間內的2個杯子有倒好酒，另一罐原本未開啟的易開罐調酒，也被打開了，那罐酒是葡萄口味。當時上訴人自己手上拿著1個杯子在喝，上訴人在我洗完澡後就直接把黑色杯子遞給我喝，上訴人遞給我的杯子裡的酒味道很苦，白白濁濁的，我有跟上訴人說喝起來很苦，我跟上訴人交換喝彼此的酒，上訴人杯子裡的酒是透明的，喝起來也是正常的葡萄啤酒味道，上訴人有把我的杯子拿過去，但好像做做樣子，好像有喝好像沒喝，上訴人說不苦，哪有苦，叫我繼續喝，還用手抵住杯底督促我喝下一大口，在上訴人催促我喝酒時我才看到杯底有白色粉末的沉澱物，而且很多，看到白色粉末後我就沒有再喝，喝完後我就覺得很想睡，將酒放在一邊沒有再喝。我平時因為工作的關係，大約是晚上12時睡，早上6時起床，約6小時睡眠時間，休假時沒設鬧鐘大約睡到早上10時許醒來，如果有喝酒我會睡得非常短，約3小時就會醒。4月5日凌晨3時多到系爭旅館洗澡後，大約是凌晨4時許睡著，隔天沒有要上班所以沒設鬧鐘，我一直睡到4月5日下午2時醒來一下，但一直醒不過來，就繼續睡，晚上6時才真正醒來，我平常不會睡到晚上6時才起來，昏睡不醒且覺得很累，加上我睡著前喝酒時有看到杯底的白色粉末沉澱物，我就覺得自己被下藥。中間下午2時醒來時，我因為覺得自己被下藥，所以我有打電話給上訴人，但上訴人沒接到電話，後來等上訴人開完會後與我通電話，花了8分鐘的時間，我有問上訴人為何對我下藥，但電話內容不記得了。我在晚上6時左右真正醒來後，在晚上6時48分有傳訊息給上訴人，質問他到底給我喝什麼，不說的話就去醫院檢驗，之後我到系爭旅館櫃台說我要退房，並且問「有沒有人進出我房間，可以幫我報警嗎？」櫃台的人說報警要自己報，我就在晚上7時8分就打電話報警，在系爭旅館大廳等警察到，警察晚上7時30分到系爭旅館，晚上8時我就在警局等待警察帶我去驗傷，晚上8時12分我在警局有與上訴人通話，上訴人在電話內有承認對我下藥，說因為下藥我才會幫他口交，並且在我質問他「有誠意就結婚，不然你就是在玩我」後，承諾要與我結婚，但我還是不能接受，所以隔日決定要提告。我在報警的時候心裡很混亂，因為上訴人是我的男友，我怕我提告會影響上訴人的前途，我內心很掙扎，但因為不能接受上訴人對我下藥，所以還是決定提告。在我提告後，上訴人一直向我道歉，並自己主動提出金額要和解，金額從100萬元一直提高到800萬元，這都是上訴人自己提的金額，我有質疑上訴人如何賠償，我覺得上訴人是唬弄我，我的回應就是要走司法程序。我本就不願意口交，只願意性交，如果我知道自己被下藥，連就性交都不願意與上訴人發生等語（見另案卷二第131至146頁、第192至199頁）。
　　⒉又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許與上訴人入住系爭房間，同日晚上6時58分許退房後報警，同日晚上7時30分許警察到場，又於同日晚上10時許驗傷、採尿後，於同日晚上11時許至翌日即109年4日6日凌晨1時許至警局製作筆錄，並於109年4月6日凌晨1時40分許離開警局等節，有證人A女前揭證述、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偵辦妨害性自主案偵查報告所附之系爭旅館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證人A女第一次警詢筆錄詢問時間、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等件（見他卷第11頁、見偵卷第47頁、第83頁、第95頁）可考。而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10時許所採取之尿液，經檢驗後，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成分（flunitrazepam，即FM2）之代謝物（7-aminoflunitrazepam）等情，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檢驗報告（見偵卷第97至98頁）可稽，並參酌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1月4日北總内字第1090006417號函所附之相關問題回覆載明：「依據Forsman等人之研究結果（詳見表1、2），除flunitrazepam外，無其他藥物或食品於服用後會代謝成7-aminoflunitrazepam。」等語（見另案卷一第117頁），足認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10時許採尿檢驗前，確有食用FM2之情。
　　⒊次查，「氟硝西泮(FM2)屬中樞神經抑制劑，為強力安眠藥，能迅速誘導睡眠」、「FM2是一種強力的安眠藥，因其作用在中樞神經，藥理上屬於影響精神藥品，其誘導睡眠迅速，醫療上常使用在失眠症，使病人能達到深度鎮靜及睡眠狀態。」等情，分別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1月2日北市醫毒危字第1123081137號函（見另案卷二第115頁）、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網頁文章-FM2強姦丸知多少（見另案卷二第88頁）所載明，堪認食用FM2後，通常會使人迅速進入睡眠狀態。觀諸上訴人、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共同進入系爭旅館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見他卷第9至10頁），A女係跟隨在上訴人身後自行走入系爭旅館，並未經上訴人攙扶，又見A女有與上訴人交談之動作，精神狀態正常，堪認A女於進入系爭旅館前，應尚未食用FM2。又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6時58分許至系爭旅館櫃台退房並報警後，警察於同日晚上7時30分許即到場並將A女帶離，進行驗傷、製作筆錄等手續，亦如前述，則參諸前開食用FM2後通常會使人迅速進入睡眠狀態乙節，可知A女應無可能係於此期間食用FM2，則A女食用FM2之時間，當係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許入住系爭房間後至同日晚上6時58分許退房前之某時。又衡情一般旅館均設有門禁，非於旅館住宿之人通常無法進入客房內，而依證人A女前開證述、系爭旅館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A女於上開可能食用FM2之期間均待於設有門禁之系爭房間內，則A女所食用之FM2，僅有可能係其自行施用，或於與上訴人共同住宿在系爭房間期間，遭上訴人下藥而食用。
　　⒋復細觀上訴人與A女之微信對話紀錄所示，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6時許質問上訴人「你昨天給我喝的到底是什麼？」、「不說的話 我就去醫院檢驗」等語後，上訴人亟欲聯繫A女，不斷撥打語音通話及傳送訊息請求A女與其見面、溝通（見偵卷第391至397頁），至109年4月6日上午7時許，上訴人先向A女稱：「我們談金額補償和解好嗎，這關係到一個人的人生，我求求妳」等語，A女則回應「驗傷後會走司法程序，後續會怎樣我不知道。但你要付多少金額補償和解？」等語，上訴人則繼續請求A女與其當面談、不要走司法程序，並提出100萬元之賠償金額，嗣後又自行提高至250萬元，並不斷撥打語音通話、發送文字訊息請求A女與其溝通、向A女求情，期間A女並無任何回應（見偵卷第397至409頁），直至109年4月7日上午7時許至8時許，A女向上訴人稱：「這是你第二次對我下藥。你沒想過這兩次下藥對我造成什麼傷害嗎？」、「你都看著我昏睡這麼久 也知道我醒後有多難受。你就沒有為我想過嗎？還敢下第二次藥」等語，上訴人回稱：「對不起」等語，A女又稱「你對我做了這麼多傷害。這兩次下藥 你覺得要付多少金額補償和解？」等語，上訴人回稱：「250萬」、「我真的很抱歉」、「很誠心的道歉」等語，嗣後A女繼續提及「下藥兩次」、「兩次下藥性侵」等語，上訴人仍不斷向A女道歉並請求原諒，又自行將和解金額提告至350萬元（見偵卷第409至413頁），經A女質疑上訴人如何給付，上訴人即向A女稱要找律師簽約，並提出分期給付之方法（見偵卷第413頁），直至A女於同日上午8時45分許，向上訴人表示「你對我下藥做的這兩次傷害 我還是沒辦法原諒」等語，上訴人回稱「對不起」、「我真的很抱歉」等語，並持續向A女道歉，至同日上午8時52分許，A女稱：「我沒辦法原諒你 給法官判決」等語後，上訴人仍繼續向A女求情，請求A女給其機會，並提出要一次給付賠償金350萬元的和解方案（見偵卷第413至417頁），後A女繼續質疑上訴人為何要對其下藥性侵2次，上訴人雖否認第一次（即108年12月7日）有下藥之情事，惟仍請求A女可以原諒其、給其機會補償、再給其一次機會（見偵卷第419頁至421頁），同日9時29分，A女向上訴人表示「我無法原諒你。這些你在法庭上回答。請你不要再傳了」等語，上訴人仍繼續請求A女與其和解，給其機會，再與其溝通一次，並將賠償金額提高到500萬元、800萬元（見偵卷第421至427頁），至同日上午11時許，A女向上訴人表示要在法庭上講，給法官判決，如果要和解也要在法庭上和解，請上訴人不要繼續傳送訊息等語後，即未再回覆上訴人，而上訴人則仍持續向A女表示要賠償、要向A女賠罪、請A女給其機會不要走司法，直到109年4月8日上午9時9分許（見偵卷第427至433頁）。由上以觀，倘上訴人並未對A女為任何不法行為，當無可能於A女質問是否有下藥並告知要至醫院檢驗後，不斷向A女道歉、請求A女原諒，表現出懊悔及驚慌之情緒反應，甚且一再自行提高賠償金額，只欲A女不要進行司法程序。況於A女以上訴人有2次下藥性侵之情形質問上訴人時，上訴人亦僅否認第1次即108年12月7日有下藥之情，卻就本件未明確否認，益徵A女前揭證述，並非無稽。復參以A女已明確證稱倘知悉遭下藥，即不願與上訴人發生性交或口交等語，堪認A女確無意願於遭下藥後仍與上訴人性交。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在A女飲用之酒水中，摻入第三級毒品FM2，致A女陷入失去意識之狀態，上訴人以此違反A女之意願而對A女為性交行為等情，應堪認定。
　　⒌上訴人雖辯稱：A女實係於109年4月5日下午2時19分即清醒，並與上訴人有長達34分之對話，應答流暢，可見於當時A女並無因服用藥物而神智不清之情形，A女應係於此後始再服用FM2，而此期間上訴人未於系爭旅館之房間內，無可能使A女食用FM2等語。然觀諸上訴人與A女間微信對話紀錄（見偵卷第55至57頁），上訴人於109年4月5日上午11時16分稱：「Honey妳睡太熟，我不想吵你」、「我先去上班」等語，A女於同日下午2時19分撥打2通語音通話給上訴人，分別為對方無回應、A女取消，上訴人於同日下午2時28分稱：「我在開會」、「我續住了」、「Honey不用退房」等語，A女回稱：「我要跟你講電話」等語，上訴人稱：「好等我」等語，A女回稱：「甚麼時候開完會」等語，上訴人稱：「我出去跟妳說」、「等等」、「10分鐘」等語，A女回稱：「嗯10分鐘」等語，上訴人於同日下午2時42分撥打語音通話給A女，通話時間8分18秒，上訴人於同日下午2時51分稱：「Honey在睡一下，我早點回去」等語，A女回稱：「嗯」，A女於同日晚上6時42分撥打3通語音通話給上訴人，分別為對方無回應、對方無回應、A女取消，A女於同日晚上6時48分稱：「你昨天給我喝的到底是什麼？」等語。由上可知，A女於109年4月5日下午2時19分醒來後，並無上訴人所稱長達34分之對話，僅有短暫傳送簡短訊息、通話約8分鐘之情形，且於約8分鐘之通話後，上訴人要A女「再睡一下」，倘A女確如上訴人所辯係於同日下午2時19分即清醒，並於清醒後服用FM2，則上訴人何須於同日下午2時51分向A女稱「再睡一下」？是上訴人所辯實難採認。
　　⒍上訴人固辯稱：A女稱所使用之杯子為黑色杯子，然警方於現場勘查後並未發現黑色杯子，且A女稱上訴人有飲用黑色杯子中之酒水，然上訴人並未因此出現意識不清之情形，顯見A女對上訴人之指述多有矛盾，其陳述顯不可信等語。然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至現場勘查雖未在現場查扣黑色杯子，惟經詢問系爭旅館之主管後，確認系爭旅館內之房間均會統一配有白色及黑色杯子（見偵卷第115頁）；併參以前開系爭旅館主管所指之黑子杯子，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至現場履勘後，確認系爭旅館內所配有之杯子，實則為白色及深藍色，而深藍色杯子於系爭房間內之昏暗燈光下會呈現黑色等情，有臺北地檢署113年2月5日北檢銘虞113蒞1319字第1139012403號函暨所附訊問筆錄、錄影、錄音、照片（見另案卷二第161至181頁）可考，足認A女前開證稱於系爭房間內所使用之杯子為黑色杯子乙節，並無上訴人所指之矛盾情形。再者，A女亦證稱：我跟上訴人交換喝彼此的酒，上訴人有把我的杯子拿過去，但好像做做樣子，好像有喝好像沒喝，上訴人說不苦，哪有苦，叫我繼續喝等語，則上訴人究係確有喝黑色杯子中之酒水，抑或僅為催促A女飲用酒水而假裝有喝，尚屬有疑，難逕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⒎上訴人復辯稱：A女以往與上訴人一同住宿時均會發生性行為，顯見A女主觀上有與上訴人發生性行為之合意，上訴人自無在A女所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陷於意識不清，並強制性交之動機，且A女仍於109年4月5日晚上8時48分許仍要求予上訴人結婚，顯見上訴人並無對A女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然上訴人與A女固於過往出遊並過夜時會有性行為，但並不能據此逕認上訴人與A女間所有於一同住宿後所為之性行為均經A女同意，而上訴人既與A女為情侶關係，為何仍在A女飲用之酒水中摻入第三級毒品FM2使A女陷入失去意識之狀態而與之性交，其原因多端，實無從僅以上訴人與A女為情侶關係且曾有性交行為，即遽認上訴人無可能違反A女意願而為強制性交。又A女係於告知上訴人要驗傷後，經上訴人一再懇求通話、見面溝通，始於109年4月5日晚上8時48分許向上訴人稱：「有誠意就結婚。不然你就是在玩我」等語（見偵卷第57至59頁），且A女與上訴人於本件行為發生前與一般熱戀之情侶無異，此觀上訴人與A女間微信對話紀錄（見偵卷第387至389頁）即明，則A女基於過往之情侶情誼，於上訴人多番懇求之情形下，向上訴人表明希望結婚，亦非顯然悖於常情，是上訴人執此辯稱其並未違反A女意願而為性交行為，實難採信。
　㈣又上訴人前揭所為，業經另案刑事判決認定上訴人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6條第3項之以欺瞞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三級毒品罪，從一重論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9年等情，有另案刑事判決書（見本院卷第37至53頁）可考，核與本院前開認定無違。是以，上訴人確有於前揭時、地在A女飲用之酒水中，摻入第三級毒品FM2，致A女陷入失去意識之狀態後，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而被上訴人依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A女之申請，經被上訴人之犯保審議會以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20萬6,390元（包含醫療費用6,39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並已於111年10月21日補償完畢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2頁），則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依修正前犯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規定，在補償金之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即上訴人求償，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修正前犯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萬6,39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3月13日（見司促卷第3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准許被上訴人前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當，上訴意旨所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梁夢迪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19號
上  訴  人  王庭宏  


被  上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法定代理人  王俊力  
訴訟代理人  周慷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償還犯罪被害補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
3年3月28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2年度北簡字第5371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
    、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應予保密；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
    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
    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又裁判及其他必須公示之文
    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確有記載之必
    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式行之；法院
    依前項規定使用代號者，並應作成該代號與被害人姓名對照
    表附卷，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第1項
    、第2項亦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侵權行為之事
    實，涉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所列之性侵害犯罪，
    爰依前開規定，將被害人即代號AW000-A109119號之女性（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身分資訊以代號表示，並
    將其詳細身分識別資訊附卷，合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
    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上訴時之法
    定代理人為鄭銘謙，嗣於民國113年7月9日變更為王俊力並
    經其聲明承受訴訟，有113年7月1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
    被上訴人歷任首長名冊（見本院卷第63至66頁）可考，核與
    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A女於108年12月起交往為情侶關係
    ，於109年4月4日相約用餐並飲酒，於翌日即109年4月5日凌
    晨3時32分許一同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多郎明哥旅館
    （下稱系爭旅館）住宿。詎上訴人竟趁A女在系爭旅館房間
    （下稱系爭房間）內浴室沐浴之際，在A女飲酒所使用之黑
    色杯子中，摻入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Flunitrazepam，俗
    稱FM2，下稱FM2），致A女於沐浴完畢後，飲用摻有FM2之酒
    水，隨即陷於意識不清之狀態，上訴人遂違反A女之意願，
    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又上訴人上揭
    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
    109年度偵字第11602號起訴書認上訴人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
    項第4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嫌提起公訴，性侵害犯罪行為被
    害人之A女則依修正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下稱犯保法）之
    規定申請補償，經被上訴人之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
    下稱犯保審議會）以111年度補審字第32號決定書（下稱系
    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新臺幣（下同）20萬6,390元，並於
    111年10月21日補償完畢，爰依修正前犯保法第12條第1項、
    第2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萬6,390元，及自支付命令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A女之尿液檢驗報告雖有驗出FM2，但A女於隨
    同上訴人進入系爭旅館前，亦有先至多間酒吧飲酒，A女體
    內有FM2亦可能係於酒吧飲酒時所食用。又A女於109年4月5
    日下午2時19分清醒後，與上訴人有長達34分之對話，應答
    流暢，可見當時A女並無因服用藥物而神智不清之情形，A女
    應係於此後始再服用FM2，而上訴人早於同日早上11時16分
    許離開系爭旅館，則上訴人應無可能使A女食用FM2，況A女
    遲至同日晚上11時30分許始採集尿液檢驗，A女顯有可能係
    於上訴人離開系爭旅館後始服用FM2。再者，A女稱於系爭旅
    館內所使用之杯子為黑色，然警方於現場勘查後，並未發現
    黑色杯子，且A女亦稱上訴人有飲用黑色杯子中之酒水，然
    上訴人並未因此出現意識不清之情形，顯見A女對上訴人之
    指述多有矛盾，其所述顯不可信。又上訴人與A女實係合意
    性交，因上訴人與A女自108年12月交往後，即已發生數次性
    行為，且A女以往與上訴人一同住宿時均會有性行為，顯見A
    女主觀上有與上訴人為性行為之合意，上訴人自無在A女所
    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陷於意識不清，並強制性
    交之動機。況倘上訴人確有對A女為前開強制性交行為，A女
    豈可能仍於109年4月5日晚上8時48分許要求與上訴人結婚，
    顯不符常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
    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經查，上訴人與A女自108年12月間起為情侶關係，2人於109
    年4月4日晚上相約用餐，並至酒吧共同飲酒後，於109年4月
    5日凌晨3時32分許一同至系爭旅館，住宿在系爭房間內；上
    訴人於住宿系爭房間時，有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
    性交之行為；上訴人後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許先行離開系爭
    旅館；A女後依修正前犯保法之規定申請補償，經被上訴人
    之犯保審議會以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20萬6,390元，並於
    111年10月21日補償完畢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A女於
    本院109年度侵訴字第56號刑事案件（下稱另案）偵查中及
    審理時之證述、另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4月22日
    刑生字第1090034295號、109年5月12日刑生字第1090045163
    號鑑定書、上訴人與A女於案發後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内容
    、刑案現場測繪圖、勘察照片、A女與「SW」、上訴人等之
    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系爭旅館帳單明細表、旅館陳設照片、
    系爭決定書、財政部國庫署匯款資料【見臺北地檢署109年
    度他字第4308號卷（下稱他卷）第7頁；臺北地檢署109年度
    偵字第11602號卷（下稱偵卷）第55至62頁、第107至115頁
    、第165至168頁、第189至209頁、第329至333頁、第337至3
    55頁、第387至441頁；另案卷二第45至67頁、第131至147頁
    、第171至181頁、第191至199頁；司促字卷第16至22頁】可
    證，堪信為真實。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許至
    系爭旅館住宿，上訴人竟趁A女在系爭房間內浴室沐浴之際
    ，在A女飲酒所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於飲用後
    隨即陷於意識不清之狀態，上訴人遂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
    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A女為性侵害犯罪行
    為被害人等節，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
    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前項求償權，
    由支付補償金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行使，修正前犯保
    法（修正時法律名稱一併修正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
    12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依本法112年1月7日
    修正之第5章條文施行前規定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之案件，
    於修正施行後，仍應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進行求償，犯罪被
    害人權益保障法第101條亦有明文。查本件被害人A女係依修
    正前犯保法之規定申請補償，經被上訴人之犯保審議會以系
    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20萬6,390元，並於111年10月21日補
    償完畢，則依前開規定，被上訴人仍應依修正施行前之犯保
    法規定為求償，合先敘明。
　㈡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認定
    當事人所爭執之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
    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
    可。尤以性侵害事件，通常僅加害人及被害人雙方在場，具
    有私密性，被害人提出直接證據以為證明，殊屬不易，自應
    審酌其他客觀間接證據補強之。
　㈢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至系
    爭旅館住宿，上訴人竟趁A女在系爭房間內浴室沐浴之際，
    在深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其後飲用摻有FM2之酒水，陷
    於意識不清之狀態，上訴人遂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
    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等語。經查：
　　⒈證人A女於另案審理中證稱：我在109年4月5日凌晨到系爭
      旅館前，喝了一個威士忌杯的調酒、一杯半的龍舌蘭，沒
      有喝很多，系爭旅館是上訴人事先訂好的，我們沒有約好
      要在系爭旅館發生性行為，但如果有喝醉，上訴人就會訂
      飯店過夜，如果有過夜通常就會發生性行為，我們發生性
      行為的時候，我只接受性交，我不接受口交，我與上訴人
      曾經有因為口交的事情吵架要分手。4月5日凌晨我與上訴
      人是先在超商買易開罐調酒，之後大約凌晨3時多到系爭
      旅館，我在上訴人洗澡時，有先打開水蜜桃口味的易開罐
      啤酒喝，上訴人洗完澡後就換我去洗澡，我去洗澡時水蜜
      桃口味的啤酒沒有喝完，只喝幾口。我洗完澡出來就看到
      房間內的2個杯子有倒好酒，另一罐原本未開啟的易開罐
      調酒，也被打開了，那罐酒是葡萄口味。當時上訴人自己
      手上拿著1個杯子在喝，上訴人在我洗完澡後就直接把黑
      色杯子遞給我喝，上訴人遞給我的杯子裡的酒味道很苦，
      白白濁濁的，我有跟上訴人說喝起來很苦，我跟上訴人交
      換喝彼此的酒，上訴人杯子裡的酒是透明的，喝起來也是
      正常的葡萄啤酒味道，上訴人有把我的杯子拿過去，但好
      像做做樣子，好像有喝好像沒喝，上訴人說不苦，哪有苦
      ，叫我繼續喝，還用手抵住杯底督促我喝下一大口，在上
      訴人催促我喝酒時我才看到杯底有白色粉末的沉澱物，而
      且很多，看到白色粉末後我就沒有再喝，喝完後我就覺得
      很想睡，將酒放在一邊沒有再喝。我平時因為工作的關係
      ，大約是晚上12時睡，早上6時起床，約6小時睡眠時間，
      休假時沒設鬧鐘大約睡到早上10時許醒來，如果有喝酒我
      會睡得非常短，約3小時就會醒。4月5日凌晨3時多到系爭
      旅館洗澡後，大約是凌晨4時許睡著，隔天沒有要上班所
      以沒設鬧鐘，我一直睡到4月5日下午2時醒來一下，但一
      直醒不過來，就繼續睡，晚上6時才真正醒來，我平常不
      會睡到晚上6時才起來，昏睡不醒且覺得很累，加上我睡
      著前喝酒時有看到杯底的白色粉末沉澱物，我就覺得自己
      被下藥。中間下午2時醒來時，我因為覺得自己被下藥，
      所以我有打電話給上訴人，但上訴人沒接到電話，後來等
      上訴人開完會後與我通電話，花了8分鐘的時間，我有問
      上訴人為何對我下藥，但電話內容不記得了。我在晚上6
      時左右真正醒來後，在晚上6時48分有傳訊息給上訴人，
      質問他到底給我喝什麼，不說的話就去醫院檢驗，之後我
      到系爭旅館櫃台說我要退房，並且問「有沒有人進出我房
      間，可以幫我報警嗎？」櫃台的人說報警要自己報，我就
      在晚上7時8分就打電話報警，在系爭旅館大廳等警察到，
      警察晚上7時30分到系爭旅館，晚上8時我就在警局等待警
      察帶我去驗傷，晚上8時12分我在警局有與上訴人通話，
      上訴人在電話內有承認對我下藥，說因為下藥我才會幫他
      口交，並且在我質問他「有誠意就結婚，不然你就是在玩
      我」後，承諾要與我結婚，但我還是不能接受，所以隔日
      決定要提告。我在報警的時候心裡很混亂，因為上訴人是
      我的男友，我怕我提告會影響上訴人的前途，我內心很掙
      扎，但因為不能接受上訴人對我下藥，所以還是決定提告
      。在我提告後，上訴人一直向我道歉，並自己主動提出金
      額要和解，金額從100萬元一直提高到800萬元，這都是上
      訴人自己提的金額，我有質疑上訴人如何賠償，我覺得上
      訴人是唬弄我，我的回應就是要走司法程序。我本就不願
      意口交，只願意性交，如果我知道自己被下藥，連就性交
      都不願意與上訴人發生等語（見另案卷二第131至146頁、
      第192至199頁）。
　　⒉又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許與上訴人入住系爭房間，同
      日晚上6時58分許退房後報警，同日晚上7時30分許警察到
      場，又於同日晚上10時許驗傷、採尿後，於同日晚上11時
      許至翌日即109年4日6日凌晨1時許至警局製作筆錄，並於
      109年4月6日凌晨1時40分許離開警局等節，有證人A女前
      揭證述、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偵辦妨害性自主案偵
      查報告所附之系爭旅館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性侵害事件
      驗傷診斷書、證人A女第一次警詢筆錄詢問時間、指認犯
      罪嫌疑人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受理各類
      案件紀錄表等件（見他卷第11頁、見偵卷第47頁、第83頁
      、第95頁）可考。而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10時許所採取
      之尿液，經檢驗後，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成分（fl
      unitrazepam，即FM2）之代謝物（7-aminoflunitrazepam
      ）等情，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檢驗報
      告（見偵卷第97至98頁）可稽，並參酌臺北榮民總醫院11
      0年1月4日北總内字第1090006417號函所附之相關問題回
      覆載明：「依據Forsman等人之研究結果（詳見表1、2）
      ，除flunitrazepam外，無其他藥物或食品於服用後會代
      謝成7-aminoflunitrazepam。」等語（見另案卷一第117
      頁），足認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10時許採尿檢驗前，確
      有食用FM2之情。
　　⒊次查，「氟硝西泮(FM2)屬中樞神經抑制劑，為強力安眠藥
      ，能迅速誘導睡眠」、「FM2是一種強力的安眠藥，因其
      作用在中樞神經，藥理上屬於影響精神藥品，其誘導睡眠
      迅速，醫療上常使用在失眠症，使病人能達到深度鎮靜及
      睡眠狀態。」等情，分別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1月2
      日北市醫毒危字第1123081137號函（見另案卷二第115頁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網頁文章-FM2強姦丸知多少（見
      另案卷二第88頁）所載明，堪認食用FM2後，通常會使人
      迅速進入睡眠狀態。觀諸上訴人、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
      3時32分共同進入系爭旅館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見他卷第9
      至10頁），A女係跟隨在上訴人身後自行走入系爭旅館，
      並未經上訴人攙扶，又見A女有與上訴人交談之動作，精
      神狀態正常，堪認A女於進入系爭旅館前，應尚未食用FM2
      。又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6時58分許至系爭旅館櫃台退
      房並報警後，警察於同日晚上7時30分許即到場並將A女帶
      離，進行驗傷、製作筆錄等手續，亦如前述，則參諸前開
      食用FM2後通常會使人迅速進入睡眠狀態乙節，可知A女應
      無可能係於此期間食用FM2，則A女食用FM2之時間，當係
      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許入住系爭房間後至同日晚上6時5
      8分許退房前之某時。又衡情一般旅館均設有門禁，非於
      旅館住宿之人通常無法進入客房內，而依證人A女前開證
      述、系爭旅館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A女於上開可能食用F
      M2之期間均待於設有門禁之系爭房間內，則A女所食用之F
      M2，僅有可能係其自行施用，或於與上訴人共同住宿在系
      爭房間期間，遭上訴人下藥而食用。
　　⒋復細觀上訴人與A女之微信對話紀錄所示，A女於109年4月5
      日晚上6時許質問上訴人「你昨天給我喝的到底是什麼？
      」、「不說的話 我就去醫院檢驗」等語後，上訴人亟欲
      聯繫A女，不斷撥打語音通話及傳送訊息請求A女與其見面
      、溝通（見偵卷第391至397頁），至109年4月6日上午7時
      許，上訴人先向A女稱：「我們談金額補償和解好嗎，這
      關係到一個人的人生，我求求妳」等語，A女則回應「驗
      傷後會走司法程序，後續會怎樣我不知道。但你要付多少
      金額補償和解？」等語，上訴人則繼續請求A女與其當面
      談、不要走司法程序，並提出100萬元之賠償金額，嗣後
      又自行提高至250萬元，並不斷撥打語音通話、發送文字
      訊息請求A女與其溝通、向A女求情，期間A女並無任何回
      應（見偵卷第397至409頁），直至109年4月7日上午7時許
      至8時許，A女向上訴人稱：「這是你第二次對我下藥。你
      沒想過這兩次下藥對我造成什麼傷害嗎？」、「你都看著
      我昏睡這麼久 也知道我醒後有多難受。你就沒有為我想
      過嗎？還敢下第二次藥」等語，上訴人回稱：「對不起」
      等語，A女又稱「你對我做了這麼多傷害。這兩次下藥 你
      覺得要付多少金額補償和解？」等語，上訴人回稱：「25
      0萬」、「我真的很抱歉」、「很誠心的道歉」等語，嗣
      後A女繼續提及「下藥兩次」、「兩次下藥性侵」等語，
      上訴人仍不斷向A女道歉並請求原諒，又自行將和解金額
      提告至350萬元（見偵卷第409至413頁），經A女質疑上訴
      人如何給付，上訴人即向A女稱要找律師簽約，並提出分
      期給付之方法（見偵卷第413頁），直至A女於同日上午8
      時45分許，向上訴人表示「你對我下藥做的這兩次傷害 
      我還是沒辦法原諒」等語，上訴人回稱「對不起」、「我
      真的很抱歉」等語，並持續向A女道歉，至同日上午8時52
      分許，A女稱：「我沒辦法原諒你 給法官判決」等語後，
      上訴人仍繼續向A女求情，請求A女給其機會，並提出要一
      次給付賠償金350萬元的和解方案（見偵卷第413至417頁
      ），後A女繼續質疑上訴人為何要對其下藥性侵2次，上訴
      人雖否認第一次（即108年12月7日）有下藥之情事，惟仍
      請求A女可以原諒其、給其機會補償、再給其一次機會（
      見偵卷第419頁至421頁），同日9時29分，A女向上訴人表
      示「我無法原諒你。這些你在法庭上回答。請你不要再傳
      了」等語，上訴人仍繼續請求A女與其和解，給其機會，
      再與其溝通一次，並將賠償金額提高到500萬元、800萬元
      （見偵卷第421至427頁），至同日上午11時許，A女向上
      訴人表示要在法庭上講，給法官判決，如果要和解也要在
      法庭上和解，請上訴人不要繼續傳送訊息等語後，即未再
      回覆上訴人，而上訴人則仍持續向A女表示要賠償、要向A
      女賠罪、請A女給其機會不要走司法，直到109年4月8日上
      午9時9分許（見偵卷第427至433頁）。由上以觀，倘上訴
      人並未對A女為任何不法行為，當無可能於A女質問是否有
      下藥並告知要至醫院檢驗後，不斷向A女道歉、請求A女原
      諒，表現出懊悔及驚慌之情緒反應，甚且一再自行提高賠
      償金額，只欲A女不要進行司法程序。況於A女以上訴人有
      2次下藥性侵之情形質問上訴人時，上訴人亦僅否認第1次
      即108年12月7日有下藥之情，卻就本件未明確否認，益徵
      A女前揭證述，並非無稽。復參以A女已明確證稱倘知悉遭
      下藥，即不願與上訴人發生性交或口交等語，堪認A女確
      無意願於遭下藥後仍與上訴人性交。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
      人在A女飲用之酒水中，摻入第三級毒品FM2，致A女陷入
      失去意識之狀態，上訴人以此違反A女之意願而對A女為性
      交行為等情，應堪認定。
　　⒌上訴人雖辯稱：A女實係於109年4月5日下午2時19分即清醒
      ，並與上訴人有長達34分之對話，應答流暢，可見於當時
      A女並無因服用藥物而神智不清之情形，A女應係於此後始
      再服用FM2，而此期間上訴人未於系爭旅館之房間內，無
      可能使A女食用FM2等語。然觀諸上訴人與A女間微信對話
      紀錄（見偵卷第55至57頁），上訴人於109年4月5日上午1
      1時16分稱：「Honey妳睡太熟，我不想吵你」、「我先去
      上班」等語，A女於同日下午2時19分撥打2通語音通話給
      上訴人，分別為對方無回應、A女取消，上訴人於同日下
      午2時28分稱：「我在開會」、「我續住了」、「Honey不
      用退房」等語，A女回稱：「我要跟你講電話」等語，上
      訴人稱：「好等我」等語，A女回稱：「甚麼時候開完會
      」等語，上訴人稱：「我出去跟妳說」、「等等」、「10
      分鐘」等語，A女回稱：「嗯10分鐘」等語，上訴人於同
      日下午2時42分撥打語音通話給A女，通話時間8分18秒，
      上訴人於同日下午2時51分稱：「Honey在睡一下，我早點
      回去」等語，A女回稱：「嗯」，A女於同日晚上6時42分
      撥打3通語音通話給上訴人，分別為對方無回應、對方無
      回應、A女取消，A女於同日晚上6時48分稱：「你昨天給
      我喝的到底是什麼？」等語。由上可知，A女於109年4月5
      日下午2時19分醒來後，並無上訴人所稱長達34分之對話
      ，僅有短暫傳送簡短訊息、通話約8分鐘之情形，且於約8
      分鐘之通話後，上訴人要A女「再睡一下」，倘A女確如上
      訴人所辯係於同日下午2時19分即清醒，並於清醒後服用F
      M2，則上訴人何須於同日下午2時51分向A女稱「再睡一下
      」？是上訴人所辯實難採認。
　　⒍上訴人固辯稱：A女稱所使用之杯子為黑色杯子，然警方於
      現場勘查後並未發現黑色杯子，且A女稱上訴人有飲用黑
      色杯子中之酒水，然上訴人並未因此出現意識不清之情形
      ，顯見A女對上訴人之指述多有矛盾，其陳述顯不可信等
      語。然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至現場勘查雖未在
      現場查扣黑色杯子，惟經詢問系爭旅館之主管後，確認系
      爭旅館內之房間均會統一配有白色及黑色杯子（見偵卷第
      115頁）；併參以前開系爭旅館主管所指之黑子杯子，經
      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至現場履勘後，確認系爭旅館內所配有
      之杯子，實則為白色及深藍色，而深藍色杯子於系爭房間
      內之昏暗燈光下會呈現黑色等情，有臺北地檢署113年2月
      5日北檢銘虞113蒞1319字第1139012403號函暨所附訊問筆
      錄、錄影、錄音、照片（見另案卷二第161至181頁）可考
      ，足認A女前開證稱於系爭房間內所使用之杯子為黑色杯
      子乙節，並無上訴人所指之矛盾情形。再者，A女亦證稱
      ：我跟上訴人交換喝彼此的酒，上訴人有把我的杯子拿過
      去，但好像做做樣子，好像有喝好像沒喝，上訴人說不苦
      ，哪有苦，叫我繼續喝等語，則上訴人究係確有喝黑色杯
      子中之酒水，抑或僅為催促A女飲用酒水而假裝有喝，尚
      屬有疑，難逕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⒎上訴人復辯稱：A女以往與上訴人一同住宿時均會發生性行
      為，顯見A女主觀上有與上訴人發生性行為之合意，上訴
      人自無在A女所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陷於意
      識不清，並強制性交之動機，且A女仍於109年4月5日晚上
      8時48分許仍要求予上訴人結婚，顯見上訴人並無對A女為
      強制性交行為等語。然上訴人與A女固於過往出遊並過夜
      時會有性行為，但並不能據此逕認上訴人與A女間所有於
      一同住宿後所為之性行為均經A女同意，而上訴人既與A女
      為情侶關係，為何仍在A女飲用之酒水中摻入第三級毒品F
      M2使A女陷入失去意識之狀態而與之性交，其原因多端，
      實無從僅以上訴人與A女為情侶關係且曾有性交行為，即
      遽認上訴人無可能違反A女意願而為強制性交。又A女係於
      告知上訴人要驗傷後，經上訴人一再懇求通話、見面溝通
      ，始於109年4月5日晚上8時48分許向上訴人稱：「有誠意
      就結婚。不然你就是在玩我」等語（見偵卷第57至59頁）
      ，且A女與上訴人於本件行為發生前與一般熱戀之情侶無
      異，此觀上訴人與A女間微信對話紀錄（見偵卷第387至38
      9頁）即明，則A女基於過往之情侶情誼，於上訴人多番懇
      求之情形下，向上訴人表明希望結婚，亦非顯然悖於常情
      ，是上訴人執此辯稱其並未違反A女意願而為性交行為，
      實難採信。
　㈣又上訴人前揭所為，業經另案刑事判決認定上訴人犯刑法第2
    22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6條第3項之以欺瞞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三級毒品罪，從一重
    論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9年等情，有另案刑事
    判決書（見本院卷第37至53頁）可考，核與本院前開認定無
    違。是以，上訴人確有於前揭時、地在A女飲用之酒水中，
    摻入第三級毒品FM2，致A女陷入失去意識之狀態後，違反A
    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而被
    上訴人依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A女之申請，經被上訴人之
    犯保審議會以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20萬6,390元（包含醫
    療費用6,39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並已於111年10月21
    日補償完畢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2頁），則
    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依修正前犯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
    規定，在補償金之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即上訴人求償，即屬
    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修正前犯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
    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萬6,39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
    達翌日即112年3月13日（見司促卷第32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准許被上
    訴人前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當，上訴意旨
    所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梁夢迪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19號
上  訴  人  王庭宏  


被  上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法定代理人  王俊力  
訴訟代理人  周慷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償還犯罪被害補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3月28日本院臺北簡易庭112年度北簡字第537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性侵害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又裁判及其他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確有記載之必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式行之；法院依前項規定使用代號者，並應作成該代號與被害人姓名對照表附卷，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侵權行為之事實，涉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所列之性侵害犯罪，爰依前開規定，將被害人即代號AW000-A109119號之女性（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身分資訊以代號表示，並將其詳細身分識別資訊附卷，合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上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鄭銘謙，嗣於民國113年7月9日變更為王俊力並經其聲明承受訴訟，有113年7月18日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被上訴人歷任首長名冊（見本院卷第63至66頁）可考，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A女於108年12月起交往為情侶關係，於109年4月4日相約用餐並飲酒，於翌日即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許一同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多郎明哥旅館（下稱系爭旅館）住宿。詎上訴人竟趁A女在系爭旅館房間（下稱系爭房間）內浴室沐浴之際，在A女飲酒所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Flunitrazepam，俗稱FM2，下稱FM2），致A女於沐浴完畢後，飲用摻有FM2之酒水，隨即陷於意識不清之狀態，上訴人遂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又上訴人上揭犯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09年度偵字第11602號起訴書認上訴人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嫌提起公訴，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之A女則依修正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下稱犯保法）之規定申請補償，經被上訴人之犯罪被害人補償審議委員會（下稱犯保審議會）以111年度補審字第32號決定書（下稱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新臺幣（下同）20萬6,390元，並於111年10月21日補償完畢，爰依修正前犯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萬6,39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A女之尿液檢驗報告雖有驗出FM2，但A女於隨同上訴人進入系爭旅館前，亦有先至多間酒吧飲酒，A女體內有FM2亦可能係於酒吧飲酒時所食用。又A女於109年4月5日下午2時19分清醒後，與上訴人有長達34分之對話，應答流暢，可見當時A女並無因服用藥物而神智不清之情形，A女應係於此後始再服用FM2，而上訴人早於同日早上11時16分許離開系爭旅館，則上訴人應無可能使A女食用FM2，況A女遲至同日晚上11時30分許始採集尿液檢驗，A女顯有可能係於上訴人離開系爭旅館後始服用FM2。再者，A女稱於系爭旅館內所使用之杯子為黑色，然警方於現場勘查後，並未發現黑色杯子，且A女亦稱上訴人有飲用黑色杯子中之酒水，然上訴人並未因此出現意識不清之情形，顯見A女對上訴人之指述多有矛盾，其所述顯不可信。又上訴人與A女實係合意性交，因上訴人與A女自108年12月交往後，即已發生數次性行為，且A女以往與上訴人一同住宿時均會有性行為，顯見A女主觀上有與上訴人為性行為之合意，上訴人自無在A女所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陷於意識不清，並強制性交之動機。況倘上訴人確有對A女為前開強制性交行為，A女豈可能仍於109年4月5日晚上8時48分許要求與上訴人結婚，顯不符常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經查，上訴人與A女自108年12月間起為情侶關係，2人於109年4月4日晚上相約用餐，並至酒吧共同飲酒後，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許一同至系爭旅館，住宿在系爭房間內；上訴人於住宿系爭房間時，有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上訴人後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許先行離開系爭旅館；A女後依修正前犯保法之規定申請補償，經被上訴人之犯保審議會以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20萬6,390元，並於111年10月21日補償完畢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A女於本院109年度侵訴字第56號刑事案件（下稱另案）偵查中及審理時之證述、另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4月22日刑生字第1090034295號、109年5月12日刑生字第1090045163號鑑定書、上訴人與A女於案發後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内容、刑案現場測繪圖、勘察照片、A女與「SW」、上訴人等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系爭旅館帳單明細表、旅館陳設照片、系爭決定書、財政部國庫署匯款資料【見臺北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4308號卷（下稱他卷）第7頁；臺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11602號卷（下稱偵卷）第55至62頁、第107至115頁、第165至168頁、第189至209頁、第329至333頁、第337至355頁、第387至441頁；另案卷二第45至67頁、第131至147頁、第171至181頁、第191至199頁；司促字卷第16至22頁】可證，堪信為真實。
四、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許至系爭旅館住宿，上訴人竟趁A女在系爭房間內浴室沐浴之際，在A女飲酒所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於飲用後隨即陷於意識不清之狀態，上訴人遂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A女為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等節，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國家於支付犯罪被害補償金後，於補償金額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有求償權。前項求償權，由支付補償金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行使，修正前犯保法（修正時法律名稱一併修正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依本法112年1月7日修正之第5章條文施行前規定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之案件，於修正施行後，仍應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進行求償，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101條亦有明文。查本件被害人A女係依修正前犯保法之規定申請補償，經被上訴人之犯保審議會以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20萬6,390元，並於111年10月21日補償完畢，則依前開規定，被上訴人仍應依修正施行前之犯保法規定為求償，合先敘明。
　㈡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認定當事人所爭執之事實，應依證據，此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能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且綜合諸間接事實，得以在符合論理及經驗法則下，推認待證事實為真實者，亦無不可。尤以性侵害事件，通常僅加害人及被害人雙方在場，具有私密性，被害人提出直接證據以為證明，殊屬不易，自應審酌其他客觀間接證據補強之。
　㈢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至系爭旅館住宿，上訴人竟趁A女在系爭房間內浴室沐浴之際，在深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其後飲用摻有FM2之酒水，陷於意識不清之狀態，上訴人遂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等語。經查：
　　⒈證人A女於另案審理中證稱：我在109年4月5日凌晨到系爭旅館前，喝了一個威士忌杯的調酒、一杯半的龍舌蘭，沒有喝很多，系爭旅館是上訴人事先訂好的，我們沒有約好要在系爭旅館發生性行為，但如果有喝醉，上訴人就會訂飯店過夜，如果有過夜通常就會發生性行為，我們發生性行為的時候，我只接受性交，我不接受口交，我與上訴人曾經有因為口交的事情吵架要分手。4月5日凌晨我與上訴人是先在超商買易開罐調酒，之後大約凌晨3時多到系爭旅館，我在上訴人洗澡時，有先打開水蜜桃口味的易開罐啤酒喝，上訴人洗完澡後就換我去洗澡，我去洗澡時水蜜桃口味的啤酒沒有喝完，只喝幾口。我洗完澡出來就看到房間內的2個杯子有倒好酒，另一罐原本未開啟的易開罐調酒，也被打開了，那罐酒是葡萄口味。當時上訴人自己手上拿著1個杯子在喝，上訴人在我洗完澡後就直接把黑色杯子遞給我喝，上訴人遞給我的杯子裡的酒味道很苦，白白濁濁的，我有跟上訴人說喝起來很苦，我跟上訴人交換喝彼此的酒，上訴人杯子裡的酒是透明的，喝起來也是正常的葡萄啤酒味道，上訴人有把我的杯子拿過去，但好像做做樣子，好像有喝好像沒喝，上訴人說不苦，哪有苦，叫我繼續喝，還用手抵住杯底督促我喝下一大口，在上訴人催促我喝酒時我才看到杯底有白色粉末的沉澱物，而且很多，看到白色粉末後我就沒有再喝，喝完後我就覺得很想睡，將酒放在一邊沒有再喝。我平時因為工作的關係，大約是晚上12時睡，早上6時起床，約6小時睡眠時間，休假時沒設鬧鐘大約睡到早上10時許醒來，如果有喝酒我會睡得非常短，約3小時就會醒。4月5日凌晨3時多到系爭旅館洗澡後，大約是凌晨4時許睡著，隔天沒有要上班所以沒設鬧鐘，我一直睡到4月5日下午2時醒來一下，但一直醒不過來，就繼續睡，晚上6時才真正醒來，我平常不會睡到晚上6時才起來，昏睡不醒且覺得很累，加上我睡著前喝酒時有看到杯底的白色粉末沉澱物，我就覺得自己被下藥。中間下午2時醒來時，我因為覺得自己被下藥，所以我有打電話給上訴人，但上訴人沒接到電話，後來等上訴人開完會後與我通電話，花了8分鐘的時間，我有問上訴人為何對我下藥，但電話內容不記得了。我在晚上6時左右真正醒來後，在晚上6時48分有傳訊息給上訴人，質問他到底給我喝什麼，不說的話就去醫院檢驗，之後我到系爭旅館櫃台說我要退房，並且問「有沒有人進出我房間，可以幫我報警嗎？」櫃台的人說報警要自己報，我就在晚上7時8分就打電話報警，在系爭旅館大廳等警察到，警察晚上7時30分到系爭旅館，晚上8時我就在警局等待警察帶我去驗傷，晚上8時12分我在警局有與上訴人通話，上訴人在電話內有承認對我下藥，說因為下藥我才會幫他口交，並且在我質問他「有誠意就結婚，不然你就是在玩我」後，承諾要與我結婚，但我還是不能接受，所以隔日決定要提告。我在報警的時候心裡很混亂，因為上訴人是我的男友，我怕我提告會影響上訴人的前途，我內心很掙扎，但因為不能接受上訴人對我下藥，所以還是決定提告。在我提告後，上訴人一直向我道歉，並自己主動提出金額要和解，金額從100萬元一直提高到800萬元，這都是上訴人自己提的金額，我有質疑上訴人如何賠償，我覺得上訴人是唬弄我，我的回應就是要走司法程序。我本就不願意口交，只願意性交，如果我知道自己被下藥，連就性交都不願意與上訴人發生等語（見另案卷二第131至146頁、第192至199頁）。
　　⒉又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許與上訴人入住系爭房間，同日晚上6時58分許退房後報警，同日晚上7時30分許警察到場，又於同日晚上10時許驗傷、採尿後，於同日晚上11時許至翌日即109年4日6日凌晨1時許至警局製作筆錄，並於109年4月6日凌晨1時40分許離開警局等節，有證人A女前揭證述、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偵辦妨害性自主案偵查報告所附之系爭旅館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證人A女第一次警詢筆錄詢問時間、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等件（見他卷第11頁、見偵卷第47頁、第83頁、第95頁）可考。而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10時許所採取之尿液，經檢驗後，檢出含第三級毒品氟硝西泮成分（flunitrazepam，即FM2）之代謝物（7-aminoflunitrazepam）等情，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檢驗報告（見偵卷第97至98頁）可稽，並參酌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1月4日北總内字第1090006417號函所附之相關問題回覆載明：「依據Forsman等人之研究結果（詳見表1、2），除flunitrazepam外，無其他藥物或食品於服用後會代謝成7-aminoflunitrazepam。」等語（見另案卷一第117頁），足認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10時許採尿檢驗前，確有食用FM2之情。
　　⒊次查，「氟硝西泮(FM2)屬中樞神經抑制劑，為強力安眠藥，能迅速誘導睡眠」、「FM2是一種強力的安眠藥，因其作用在中樞神經，藥理上屬於影響精神藥品，其誘導睡眠迅速，醫療上常使用在失眠症，使病人能達到深度鎮靜及睡眠狀態。」等情，分別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1月2日北市醫毒危字第1123081137號函（見另案卷二第115頁）、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網頁文章-FM2強姦丸知多少（見另案卷二第88頁）所載明，堪認食用FM2後，通常會使人迅速進入睡眠狀態。觀諸上訴人、A女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32分共同進入系爭旅館之監視器錄影畫面（見他卷第9至10頁），A女係跟隨在上訴人身後自行走入系爭旅館，並未經上訴人攙扶，又見A女有與上訴人交談之動作，精神狀態正常，堪認A女於進入系爭旅館前，應尚未食用FM2。又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6時58分許至系爭旅館櫃台退房並報警後，警察於同日晚上7時30分許即到場並將A女帶離，進行驗傷、製作筆錄等手續，亦如前述，則參諸前開食用FM2後通常會使人迅速進入睡眠狀態乙節，可知A女應無可能係於此期間食用FM2，則A女食用FM2之時間，當係於109年4月5日凌晨3時許入住系爭房間後至同日晚上6時58分許退房前之某時。又衡情一般旅館均設有門禁，非於旅館住宿之人通常無法進入客房內，而依證人A女前開證述、系爭旅館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A女於上開可能食用FM2之期間均待於設有門禁之系爭房間內，則A女所食用之FM2，僅有可能係其自行施用，或於與上訴人共同住宿在系爭房間期間，遭上訴人下藥而食用。
　　⒋復細觀上訴人與A女之微信對話紀錄所示，A女於109年4月5日晚上6時許質問上訴人「你昨天給我喝的到底是什麼？」、「不說的話 我就去醫院檢驗」等語後，上訴人亟欲聯繫A女，不斷撥打語音通話及傳送訊息請求A女與其見面、溝通（見偵卷第391至397頁），至109年4月6日上午7時許，上訴人先向A女稱：「我們談金額補償和解好嗎，這關係到一個人的人生，我求求妳」等語，A女則回應「驗傷後會走司法程序，後續會怎樣我不知道。但你要付多少金額補償和解？」等語，上訴人則繼續請求A女與其當面談、不要走司法程序，並提出100萬元之賠償金額，嗣後又自行提高至250萬元，並不斷撥打語音通話、發送文字訊息請求A女與其溝通、向A女求情，期間A女並無任何回應（見偵卷第397至409頁），直至109年4月7日上午7時許至8時許，A女向上訴人稱：「這是你第二次對我下藥。你沒想過這兩次下藥對我造成什麼傷害嗎？」、「你都看著我昏睡這麼久 也知道我醒後有多難受。你就沒有為我想過嗎？還敢下第二次藥」等語，上訴人回稱：「對不起」等語，A女又稱「你對我做了這麼多傷害。這兩次下藥 你覺得要付多少金額補償和解？」等語，上訴人回稱：「250萬」、「我真的很抱歉」、「很誠心的道歉」等語，嗣後A女繼續提及「下藥兩次」、「兩次下藥性侵」等語，上訴人仍不斷向A女道歉並請求原諒，又自行將和解金額提告至350萬元（見偵卷第409至413頁），經A女質疑上訴人如何給付，上訴人即向A女稱要找律師簽約，並提出分期給付之方法（見偵卷第413頁），直至A女於同日上午8時45分許，向上訴人表示「你對我下藥做的這兩次傷害 我還是沒辦法原諒」等語，上訴人回稱「對不起」、「我真的很抱歉」等語，並持續向A女道歉，至同日上午8時52分許，A女稱：「我沒辦法原諒你 給法官判決」等語後，上訴人仍繼續向A女求情，請求A女給其機會，並提出要一次給付賠償金350萬元的和解方案（見偵卷第413至417頁），後A女繼續質疑上訴人為何要對其下藥性侵2次，上訴人雖否認第一次（即108年12月7日）有下藥之情事，惟仍請求A女可以原諒其、給其機會補償、再給其一次機會（見偵卷第419頁至421頁），同日9時29分，A女向上訴人表示「我無法原諒你。這些你在法庭上回答。請你不要再傳了」等語，上訴人仍繼續請求A女與其和解，給其機會，再與其溝通一次，並將賠償金額提高到500萬元、800萬元（見偵卷第421至427頁），至同日上午11時許，A女向上訴人表示要在法庭上講，給法官判決，如果要和解也要在法庭上和解，請上訴人不要繼續傳送訊息等語後，即未再回覆上訴人，而上訴人則仍持續向A女表示要賠償、要向A女賠罪、請A女給其機會不要走司法，直到109年4月8日上午9時9分許（見偵卷第427至433頁）。由上以觀，倘上訴人並未對A女為任何不法行為，當無可能於A女質問是否有下藥並告知要至醫院檢驗後，不斷向A女道歉、請求A女原諒，表現出懊悔及驚慌之情緒反應，甚且一再自行提高賠償金額，只欲A女不要進行司法程序。況於A女以上訴人有2次下藥性侵之情形質問上訴人時，上訴人亦僅否認第1次即108年12月7日有下藥之情，卻就本件未明確否認，益徵A女前揭證述，並非無稽。復參以A女已明確證稱倘知悉遭下藥，即不願與上訴人發生性交或口交等語，堪認A女確無意願於遭下藥後仍與上訴人性交。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在A女飲用之酒水中，摻入第三級毒品FM2，致A女陷入失去意識之狀態，上訴人以此違反A女之意願而對A女為性交行為等情，應堪認定。
　　⒌上訴人雖辯稱：A女實係於109年4月5日下午2時19分即清醒，並與上訴人有長達34分之對話，應答流暢，可見於當時A女並無因服用藥物而神智不清之情形，A女應係於此後始再服用FM2，而此期間上訴人未於系爭旅館之房間內，無可能使A女食用FM2等語。然觀諸上訴人與A女間微信對話紀錄（見偵卷第55至57頁），上訴人於109年4月5日上午11時16分稱：「Honey妳睡太熟，我不想吵你」、「我先去上班」等語，A女於同日下午2時19分撥打2通語音通話給上訴人，分別為對方無回應、A女取消，上訴人於同日下午2時28分稱：「我在開會」、「我續住了」、「Honey不用退房」等語，A女回稱：「我要跟你講電話」等語，上訴人稱：「好等我」等語，A女回稱：「甚麼時候開完會」等語，上訴人稱：「我出去跟妳說」、「等等」、「10分鐘」等語，A女回稱：「嗯10分鐘」等語，上訴人於同日下午2時42分撥打語音通話給A女，通話時間8分18秒，上訴人於同日下午2時51分稱：「Honey在睡一下，我早點回去」等語，A女回稱：「嗯」，A女於同日晚上6時42分撥打3通語音通話給上訴人，分別為對方無回應、對方無回應、A女取消，A女於同日晚上6時48分稱：「你昨天給我喝的到底是什麼？」等語。由上可知，A女於109年4月5日下午2時19分醒來後，並無上訴人所稱長達34分之對話，僅有短暫傳送簡短訊息、通話約8分鐘之情形，且於約8分鐘之通話後，上訴人要A女「再睡一下」，倘A女確如上訴人所辯係於同日下午2時19分即清醒，並於清醒後服用FM2，則上訴人何須於同日下午2時51分向A女稱「再睡一下」？是上訴人所辯實難採認。
　　⒍上訴人固辯稱：A女稱所使用之杯子為黑色杯子，然警方於現場勘查後並未發現黑色杯子，且A女稱上訴人有飲用黑色杯子中之酒水，然上訴人並未因此出現意識不清之情形，顯見A女對上訴人之指述多有矛盾，其陳述顯不可信等語。然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至現場勘查雖未在現場查扣黑色杯子，惟經詢問系爭旅館之主管後，確認系爭旅館內之房間均會統一配有白色及黑色杯子（見偵卷第115頁）；併參以前開系爭旅館主管所指之黑子杯子，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至現場履勘後，確認系爭旅館內所配有之杯子，實則為白色及深藍色，而深藍色杯子於系爭房間內之昏暗燈光下會呈現黑色等情，有臺北地檢署113年2月5日北檢銘虞113蒞1319字第1139012403號函暨所附訊問筆錄、錄影、錄音、照片（見另案卷二第161至181頁）可考，足認A女前開證稱於系爭房間內所使用之杯子為黑色杯子乙節，並無上訴人所指之矛盾情形。再者，A女亦證稱：我跟上訴人交換喝彼此的酒，上訴人有把我的杯子拿過去，但好像做做樣子，好像有喝好像沒喝，上訴人說不苦，哪有苦，叫我繼續喝等語，則上訴人究係確有喝黑色杯子中之酒水，抑或僅為催促A女飲用酒水而假裝有喝，尚屬有疑，難逕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⒎上訴人復辯稱：A女以往與上訴人一同住宿時均會發生性行為，顯見A女主觀上有與上訴人發生性行為之合意，上訴人自無在A女所使用之黑色杯子中，摻入FM2致A女陷於意識不清，並強制性交之動機，且A女仍於109年4月5日晚上8時48分許仍要求予上訴人結婚，顯見上訴人並無對A女為強制性交行為等語。然上訴人與A女固於過往出遊並過夜時會有性行為，但並不能據此逕認上訴人與A女間所有於一同住宿後所為之性行為均經A女同意，而上訴人既與A女為情侶關係，為何仍在A女飲用之酒水中摻入第三級毒品FM2使A女陷入失去意識之狀態而與之性交，其原因多端，實無從僅以上訴人與A女為情侶關係且曾有性交行為，即遽認上訴人無可能違反A女意願而為強制性交。又A女係於告知上訴人要驗傷後，經上訴人一再懇求通話、見面溝通，始於109年4月5日晚上8時48分許向上訴人稱：「有誠意就結婚。不然你就是在玩我」等語（見偵卷第57至59頁），且A女與上訴人於本件行為發生前與一般熱戀之情侶無異，此觀上訴人與A女間微信對話紀錄（見偵卷第387至389頁）即明，則A女基於過往之情侶情誼，於上訴人多番懇求之情形下，向上訴人表明希望結婚，亦非顯然悖於常情，是上訴人執此辯稱其並未違反A女意願而為性交行為，實難採信。
　㈣又上訴人前揭所為，業經另案刑事判決認定上訴人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4款之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6條第3項之以欺瞞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三級毒品罪，從一重論以藥劑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9年等情，有另案刑事判決書（見本院卷第37至53頁）可考，核與本院前開認定無違。是以，上訴人確有於前揭時、地在A女飲用之酒水中，摻入第三級毒品FM2，致A女陷入失去意識之狀態後，違反A女之意願以陰莖進入A女陰道及口腔而為性交之行為。而被上訴人依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A女之申請，經被上訴人之犯保審議會以系爭決定書決定補償A女20萬6,390元（包含醫療費用6,390元及精神慰撫金20萬元），並已於111年10月21日補償完畢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2頁），則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依修正前犯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規定，在補償金之範圍內對犯罪行為人即上訴人求償，即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修正前犯保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20萬6,39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3月13日（見司促卷第3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准許被上訴人前開請求，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當，上訴意旨所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匡　偉
　　　　　　　　　
　　　　　　　　　　　　　　　　　　法　官　梁夢迪
　　　　　　　　　　　　　　　　　　
　　　　　　　　　　　　　　　　　　法　官　張庭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蔡庭復


